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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4957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商务部驻外机构基建项目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(商

财字〔2006〕130号)各驻外使（领）馆甲类经商参处（室）、

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，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经贸处，常驻联合

国工发组织代表处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经济部贸易处： 为

加强驻外机构基建项目财务管理，保证项目顺利进行，提高

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特制定《商务部驻外机构基建项目财务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何

问题，请及时与部财务司联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公

厅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商务部驻外机构基建项目财务管理

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驻外机构基建项目财务管

理，保证项目顺利进行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商

务部驻外机构基建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驻外使（领）馆甲类经商参处

（室）、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、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经贸处、

常驻联合国工发组织代表处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经济部贸

易处等实行独立核算的驻外经商机构（以下统称驻外机构）

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基建项目是指驻外机构的馆舍购置、购

地、新建馆舍、馆舍改造、8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中型修缮

项目及馆舍房屋租赁项目。 第四条 驻外机构基建项目财务管

理的基本任务是：贯彻执行国家财经纪律和法规；按照部门

预算和财务制度的要求，做好项目资金的预算、控制、核算



工作；及时筹集、拨付项目资金，保证项目顺利进行；对项

目过程和项目行为实施财务监督；严格控制项目成本，避免

资金浪费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第五条 财务司是驻外机构基

建项目财务管理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对驻外机构基建项目实施

财务管理和监督。 第六条 驻外机构要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及主

管部门的要求，做好基本建设项目的申报、预算编制、资金

收付、资产管理、会计核算和财务决算等工作，及时编报基

建项目财务报表。第二章 项目申报与审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